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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區成員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社區參與」）的積極程度是「社區治理」好壞

的核心判斷標準之一。在中國大陸城市中居民委員會的脈絡下，社區參與在業主

和居民之間普遍呈現兩種截然不同的樣態：前者積極、後者消極。這一現象背後

隱含的問題是：促成積極社區參與的激勵機制是甚麼？本文結合現有研究，從理

性選擇的角度，對社區參與的積極程度提出「利益明晰」的解釋邏輯。本文依循

「利益—感知—行動」的分析路徑，通過對上海市中心城區兩個社區參與案例的

比較分析，展現了社區參與從個體萌發到群體參與形成或終止的過程。在這個過

程中，社區事務被各種力量呈現、討論、闡釋，造成利益明晰化的差異性。正是

藉此過程，理性的個體才能盡可能接近相關事務的真相，從而產生不同的參與意

向和參與行為。

關鍵詞：利益明晰　社區參與　居民參與　業主參與　社區治理

近年來，城市「社區治理」成為中國社會學界關注的論題之一。無論「社

區治理」的最適模式是「自治」、「多元治理」、「協商治理」還是「共同治理」，

個體的參與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項重要內容，決定着「社區治理」的效果1。

具體而言，「社區參與」是指社區成員對社區內公共事務和公共活動的參

與2。在中國的語境中，「社區」主要被理解為城市中的「居民委員會」（居委

會）轄區3，一般由多個住宅小區（簡稱「小區」）以及公共和商業設施、機構構

成。在國內，小區伴隨着「單位制」解體和住房制度改革而來，並產生了以公

有房出售為主形成的老舊小區和通過開發商開發所形成的商品房新小區4。

其中，商品房小區一般設有經過業主選舉產生的「業主委員會」（業委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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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學術論文 理與業主住房相關利益的事務，並且在涉及到所有業主的重大事務時負責召

集「業主大會」5。顯然，小區事務是社區事務的一個組成部分，業主參與也

只是表現為社區參與的一個小部分。但本文為便於比較，將在社區內涉及小

區以外事務的個體參與稱為「居民參與」，將只涉及小區事務的個體參與稱為

「業主參與」。

許多有關居民參與的研究顯示，居民對社區事務總體來說態度是冷漠的，

參與意願不強，參與行為也不多6。即使存在一些高參與率的現象，也主要是

居民在被廣泛動員下的「儀式性參與」7。但與此相反，業主對小區事務表現

出較為強烈的參與意願和參與行為，乃至被視為中國「公民社會的先聲」8。

業主在自身權益受到侵害時，大多能積極主動地參與到維護共同利益的行動

中9。業主的維權活動，還進一步推動了業主參與居委會的選舉bk。

本文將從現有的相關研究中梳理出對以上現象的解釋框架，並運用這一

框架對上海市中心城區的兩個個案（業主參與物業公司選聘事件和居民參與空

氣污染管理事件）進行比較分析，試圖解釋：（1）是甚麼造成業主與居民在社

區參與行為上的這種差異？（2）居民的參與行為是如何形成或停滯的？

一　社區參與的解釋框架

（一）現有研究及其論題

社區參與是一項微觀行為，容易受個體的主觀認知影響，存在較多的不

確定性。社會科學研究為簡化這種不確定性，往往從理性人的假設出發，探

尋社會現象和社會行為背後的規律。這也主導着現有的社區參與研究，並形

成三種主要解釋框架：

解釋框架一：社區與居民之間是「弱利益關係」，小區與業主之間是「強利

益關係」。現有研究認為，當社區成為廣大居民的利益空間或出現公共議題

時，社區參與才會形成bl。居民在社區中除了具有以住房為主的居住權益

外，是否還具有其他利益？國內關注這一問題的研究者普遍持否定觀點，認

為社區只是居民工作之餘的一個休息場所。隨着居民與外部世界的聯繫愈來

愈多，社區的重要性日漸式微bm。這些研究實際上淡化了社區參與的必要

性。它們縮小了居民在社區內的利益範圍，將與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交

通、環境、綠化、消費、公共服務等內容排除出社區治理的範圍（這也是居民

的普遍認知），並認為這是現代社會發展的趨勢。與之相比，以住房為核心的

物業權益對小區業主卻具有非凡的實際意義，正是這種重要性催生了業主積

極的參與行為。

不可否認，此種解釋框架具有一定適用性，但也必須看到它是建立在對

「社區利益」狹義理解的基礎之上。相比美國社區中將城市規劃、居民就業、

商業設施布局及經營內容、街道景觀、鄰里糾紛等納入社區參與內容bn，國

內的社區利益甚至在學者的認知中也被弱化或空心化。因此，「社區利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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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國內或許仍然是一個有待認清的問題。換句話說，「社區與居民之間是弱

利益關係」這個命題的另一種表述可能就是「社區利益有待明晰」。

解釋框架二：社區與居民之間表現為「強利益關係—弱參與機會」，小區

與業主之間表現為「強利益關係—強參與機會」。針對社區參與問題，較多的

研究者肯定社區與個體居民之間存在緊密的利益關係，但他們同時認為，這

種關係不足以激發居民的參與行為，尤其是參與行為本身存在一定風險，往

往是個體居民權衡各種利弊才可能做出的選擇。一些研究表明，社區管理體

制、參與渠道和活動空間是箝制居民參與的根本原因bo。因此，居民參與意

願和積極程度，主要受參與機會所主導，且其強度弱於業主所能獲得的參與

機會。

然而，從法律規章所示的參與機會看，情形並非如此。居民參與直接受

《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等法規的保障，而業主參與只是受

《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物業管理條例》、《業主大會和業主委員會指導規

則》等相關規章的保護。顯然前者的參與渠道更加明確、有針對性、效力高。

再者，有研究顯示，參與渠道、效能感等並不能阻止個體的參與行為，當參

與行為形成時，群體的參與經常會突破各種規則邊界bp。事實上，大多數業

主參與都是在巨大壓力和阻力下進行的，並沒有顯示他們擁有更暢通的參與

渠道。因此，「機會」多寡並不一定是參與行為差異的根本原因。

解釋框架三：社區與居民之間表現為「強利益—弱明晰」關係，小區與業

主之間表現為「強利益—強明晰」關係。在一些研究者看來，僅有社區與居民

之間的利益關係並不足以促成參與行為。從行動生成的微觀機制看，客觀存

在的「利益」還必須在居民間明晰化，讓其清楚感知，才能催生參與行為bq。

因此，研究者把居民參與不足的原因歸結為居民在社區事務中對利益的感知

不足，其中包括「經濟利益」驅動不足和「情感認同」驅動不足br。並且，更多

觀點趨向後者，認為根本的原因在於居民缺少公共精神或普遍主義精神bs。

不過，這種糅合了西方民主精神與中國集體主義意識形態的觀點，無法

對居民參與和業主參與之間的差異給出合理的解釋——何以此起彼伏的業主

參與和業主抗爭行為卻從結果上呈現利益驅動邏輯的可能。這一解釋的啟發

性在於，在同樣具有利益關係的不同社區事務中，造成居民參與和業主參與

不同表現的可能原因是：客觀存在的利益關係被個體內化的程度不同，從而

產生了不同的行動表現。由此，這一思路也承接了解釋框架一所產生的問

題。但「利益驅動」的解釋並未獲得詳盡闡述，比如利益感知不足是如何發生

的？它在居民參與和業主參與之間是否會出現差異，並最終造成了社區參與

在居民與業主之間的分野？這些問題成為本文力圖探討的內容。

（二）「利益明晰」：一個替代性的解釋邏輯

從利益驅動的視角分析社區參與中居民參與和業主參與的差異，筆者建

構了一個可能的替代性解釋邏輯，即居民對社區利益認識不清（或社區利益有

待明晰），造成居民參與強度不足。換句話說，如果社區利益與居民是緊密相

關的，且居民能清晰地認知這些利益，他們較大可能會採取積極的參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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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學術論文 為。因此，本文引入「利益明晰」這一概念，力圖闡明社區參與的形成機制。

現有研究並未直接探討這一問題，但卻為釐清利益明晰的機制提供了重要的

思路。

從理論上看，社區參與是一個涉及大多數居民的集體行動，但眾多研究

發現，社區參與主要表現為部分社區成員的行為，包括「關鍵群眾」bt、「行政

網絡」ck、「社區精英」cl。並且，社區參與往往肇始於這些積極份子，其行動

又影響着社區參與的走向cm。社區積極份子是居民與社區之間利益明晰化的

橋樑，他們深刻影響着居民對社區利益的認知，以及可能採取的行動。郭聖

莉通過上海一次居委會選舉的參與式觀察指出，社區積極份子在選舉動員和

投票過程中的特殊作用保障了選舉活動的進行cn。張磊對北京幾個小區業主

維權案例的比較研究中也發現，業主參與形成的初期需要維權骨幹的參與推

動，將小區事務問題化，以引起全體業主的關注co。但與小區業主精英所起

的作用不同，社區積極份子是國家意志的體現cp，無法發揮小區精英推動業

主維權的相關作用。因此，「社區利益有待明晰」命題的第一種可能是「推動社

區利益明晰的首要力量缺失」。

那麼，社區積極份子和小區業主精英的產生機制有何差異？現有研究對

社區積極份子的出現給出了「淺互惠」（thin reciprocity）cq、「庇護」關係cr和「人

情與面子」cs等多種解釋。無論哪種解釋，一種既不限於經濟又不限於時間和

等價交換的「利益」考量總是其產生的核心機制。正如桂勇所強調的，中國城

市基層積極份子的出現，並不是出於關心公益的志願主義，而是一種主要源

自於國家意志轉換而來的人情方面的「投資回報」考慮ct。可以進一步理解，

積極份子受國家有意識的驅動而產生參與意願，但他們的行為實際上較少代

表社區居民的整體利益。

相比較而言，現有研究少有涉及小區業主精英的產生機制，一般認為他

們更多帶有偶然性和神秘性。但從國內業主維權的諸多案例描述中dk，我們

可以發現，小區業主精英往往首先能從公共事務中較早且清晰感知到利益。

這種情況的出現大致有兩方面的原因：個體的差異和公共事務的特性——基

於個體差異上的精英或能人是可遇不可求的，而對利益明晰化有直接關聯的

公共事務的特性卻可以加以辨識。據此，「社區利益有待明晰」命題的第二種

可能是「社區事務的利益信息傳播不足」。

在有關社區參與的研究中，社會資本理論受到廣泛應用，即強調社區內

社會資本的強弱直接關係到社區參與的興衰dl。國內研究者在此基礎上進行

了相關研究，基本支持了這一觀點：社會資本與社區參與具有相關性dm。值

得注意的是，社區中的社會資本是存在差異的，突出表現為自上而下建構的

垂直型社會資本和以鄰里為基礎的水平型社會資本之間的差異。並且，這兩

類社會資本在社區參與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後者能促進社區參與，而前

者則會阻礙社區參與dn。鑒於國內研究未就這兩類社會資本的作用機制進行

深入分析，本文試圖在「利益明晰」的框架下提出：這兩類社會資本是否在明

晰社區利益時發揮了不同的作用，從而形成了不同的參與效果？因此，結合

相關問題，本文提出「社區利益有待明晰」的第三種可能是「一些社會資本阻隔

了社區利益獲得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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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業主參與與居民參與：兩個個案

下文呈現了兩個社區參與案例，其中「Z小區業主選聘物業公司事件」屬

於「業主參與」，「Q社區居民處理空氣污染事件」屬於「居民參與」do。

（一）業主參與：Z小區業主選聘物業公司事件

J社區位於上海市中心城區W街道，常住人口約4,794人，社區主要由三

個商品房小區構成，Z小區是其中之一。2009年12月前，其中兩個小區都順

利結束對原物業公司的續聘工作，唯有Z小區許多業主對Y物業公司不滿意，

導致物業公司選聘工作進展緩慢。業主的不滿主要源自兩方面：一方面，Z小

區的開發商未繳納物業管理費，卻享受由小區業主買單的物業管理服務。Z小

區房屋分為住宅用房和商業用房，開發商在出售住宅用房後，仍然擁有該小

區的一些商業用房。在樓盤建成後，由開發商發起組建了Y物業公司，因

此，開發商與Y物業公司就是「父子」關係。另一方面，Y物業公司本身的服

務與管理滯後。這些問題先後被一些細心的業主發現。筆者在與一名業主進

行訪談時，她對此有清晰的認識：「這個物業公司很多賬目都拿不出來，收的

物業管理費和他們所提供的服務根本不符」，比如「他們收了不低的綠化費

用，但他們卻只用一名綠化人員負責整個小區的綠化，很多綠化都沒搞好」。

針對Y物業公司管理服務中存在的問題，在一些首先發現問題的業主的

要求之下，業委會於2009年11月底召開會議，決定將採用競聘方式選聘物業

公司。隨後，他們發布了選聘物業公司的信息，並有數家公司前來應聘。至

12月初，小區成立了由業委會委員、業主、居委會成員、社區志願者以及社

區民警等組成的評議小組，聽取了各應聘公司的情況報告，最後討論選定 

H物業有限公司與原來的Y物業公司進行競聘。業委會將相關結果與選聘事項

以書面形式通知了各個業主，確定選聘從12月15日晚上7時至12月17日上午

11時結束。在確定競聘對象到正式選聘這一段時間內，業主經常收到署名「本小

區居民」的匿名信，信件或揭示其中某個公司的問題，或誇讚某個公司的優點。

此外，業主也經常為此到居委會反映這一情況，表示「這分明是在做暗地裏的鬥

爭」。但因為這涉及業主自身權利，居委會表示不便插手，只強調一切要按法律

規定進行。在這期間，也有很多業主前去居委會打聽H物業公司的情況。

12月15日晚上，Z小區物業公司選聘正式啟動，由業委會主持。這次選

聘應發選票740張，包括698張居民業主選票和42張開發商選票，選舉人在兩

個候選物業公司之間進行選擇，最終得票數超過2/3的公司將成為Z小區的新

物業管理公司。選票發放和回收採用兩種途徑：一種是居民到業委會辦公室

親自領取選票，填寫完後投放到安置在辦公室內的固定票箱；另一種是由業

主志願者（其中也有開發商）分成六組帶上選票和流動票箱上門讓居民填寫並

投放。選聘一律以記名方式進行。考慮到有部分業主可能有事難以參加投

票，所以選聘計劃持續兩天。

12月15日當晚，居委會辦公室和Z小區業委會辦公室（兩者相鄰）裏外都

擠滿了人，包括前來投票的業主、居民、開發商，以及作為監督引導選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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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學術論文 居委會書記和民警；許多居民還拿着照相機和攝像機拍攝。整個選聘投票過

程非常嚴格，一些業主、居委會書記和民警則積極監督。由於選票箱在唱票

之前需保管兩個晚上，各方都對期間選票箱的保管問題心生疑慮（特別是業

主）。經多次討論、協商後，各方才一致同意將已貼上封條的選票箱放置於業

委會辦公室，同時在辦公室大門加貼封條；另有四名業主志願者以二人一組

的方式輪流在門外看守。

最後，選聘在緊張的氣氛中較為順利地結束。由於業主的積極參與，選聘

獲得了超過90%的較高投票率。12月17日下午1時，業委會進行了唱票，居委

會書記和民警對此進行了監督，唱票過程被全程錄像。結果，H物業公司以超

過2/3的選票成為Z小區的新物業管理公司。唱票一結束，業委會即以公告的

方式公布結果，並且宣布H物業公司成為Z小區的簽約服務公司。

（二）居民參與：Q社區居民處理空氣污染事件

Q社區同樣位於上海市中心城區W街道，是一個商品房和售後公房混合社

區，常住人口約3,500人。轄區內有一A淨水公司經營部，位於與D商品房小區

相鄰的沿街上。A公司經常給予Q社區居委會一些淨水贊助，因此兩者關係還

不錯。2010年9月底，A公司的生產廠房租借期屆滿，而其新廠房尚未建成，為

了不讓生產停滯，A公司就在經營部放置了臨時加工設備進行生產，期間散發

出的魚腥味影響了D小區的居民。離加工地最近的居民M由於無法忍受這種氣

味，與該公司進行了交涉，但並未予以理睬。於是，他又與多個相關主管部門

進行反映，希望能介入此事，還小區一個空氣清新的環境，但無果。最後，居

民M向Q社區居委會尋求幫助，居委會委員試圖進行調解，並約定10月25日雙

方到居委會辦公室協商。開會當天，居民M把同樣受到較大影響的其他幾戶居

民也動員到居委會，參與共同協商。這些居民的出現，讓居委會成員感到驚訝。

顯然，居委會成員與被動員居民之間是比較熟悉的。居委會主任通過閒

聊的方式，很快勸說他們離開。她首先向居民強調「那〔與A淨水公司談判空

氣污染的事〕是M和A淨水公司之間的事」，試圖將居民與這一事件割裂開，

從而縮窄雙方的矛盾。但居民顯然受到M的影響，對事件本身及其受損的權

益有了清楚的認知。面對這種情況，居委會成員竭力勸說居民勿以集體性行

動的方式維權，並最終成功勸說幾戶原本打算參與共同解決問題的居民離

開。最後，協商又回到了居民M與A淨水公司之間。在居委會的調解下，矛

盾貌似獲得了「解決」：A淨水公司承諾等他們的工廠建好，年底前一定搬走。

由於居民M無法施加更大的壓力，只能做出讓步，不僅未獲得任何賠償，並

且他（還有其他受影響的居民）還不得不再忍受幾個月的魚腥氣味。

三　社區參與的形成：利益明晰的過程

以上兩個案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前者反映業主參與普遍形成，並最終

實現了業主自我管理小區事務的目的；後者反映居民參與被中斷，對社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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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管理只能順其自然。但兩者都顯示社區參與是一個較為複雜的過程。從

「利益明晰」的解釋看，這個過程涉及了事件前期部分個體對事件的認識及推

動，以及事件性質和各種互動關係所產生的影響，從而使社區利益經歷了個

別認知、群體闡釋和多主體形塑。

（一）參與形成的初始——利益的個別認知

在兩個案例中，無論是業主抑或居民參與都肇始於一些個體。在業主參

與的案例中，少數業主首先發現物業管理公司存在管理問題，在他們的要求

下，業委會召開會議，決定重新選聘物業公司；在居民參與的案例中，居民

M最早採取行動與淨水公司進行交涉，隨後又動員其餘受影響的居民。這些

個體成為參與形成的重要推動力，為業主和居民建構了一個進一步了解真

相、參與決策的行動空間。可以設想，如果沒有他們的行動，這兩次事件都

會產生另外一種結果。

如前所述，在有關社區參與的研究中，不少論者都發現精英動員的作

用。在業主參與的過程中，往往是一些積極份子的存在，才能使業主維權行

為持續進行。他們特殊的組織能力、協調能力、知識結構、人際資源及奉獻

精神等，有利於聚集廣大業主，動員他們參與投入。正如論者指出，「維權精

英的成熟與投入程度，是維權行動成敗的關鍵因素」dp。與「精英動員論」不

同，本研究的兩個案例中並沒有出現具有超凡能力、豐富資源以及奉獻精神

的精英或能人，而只有一些普通的個體。

在業主參與的案例中，一些個體發現了物業公司的問題，感受到個體在

小區公共利益中受到的損害，激發他們採取行動維護自身利益。個體對公共

利益受損的感知或許源於偶然因素的疊加，比如一些個體熱衷於了解各種小

區內的信息、一些個體對小區內事務的變化比較敏感、一些人比較接近信息

源等，但顯然都受到事件信息傳播的影響。在同等條件下，信息的流傳在不

同居民之間是有差異的，因此必然會使一些居民首先接收到這些信息。在這

些個體對小區公共利益受損感知的內化中，市場交換的邏輯進一步發揮了作

用，例如Z小區業主每月繳納的物業管理費使個體在公共利益中的那部分清晰

可辨，也使他們的參與行為變得明確——獲得等價服務。

在居民參與的案例中，居民M距離污染源最近，受到的影響最大，遂採

取維護自身權益的行動。這種影響同樣存在於其他幾戶居民中，但由於強度

不及居民M，這一方面制約了他們對個體利益的認知，另一方面也為他們提

供了「搭便車」的機會。居民M受到差別性刺激——這類似於奧爾森（Mancur 

Olson）所謂的「選擇性激勵」dq——的影響，選擇單獨行動。M的行動緣於他

對利益受損有着最清晰且強烈的認知。

這兩個案例都具備了促成參與的首要推動力，並且這些積極份子的參與

都是在利益明晰中出現的。但是，參與的形成機制卻存在一些差異，表現在

事件信息傳播、市場交易、差別性刺激等方面。業主參與業委會的投入程度

普遍高於居民參與居委會的意願，是由於業主通過業委會所尋求的利益更明

確，以及私有化房產所產生的利益聯繫更清晰dr。然而，在大多數的社區事

c144-1310031.indd   83 14年8月7日   下午2:46



84	 學術論文 務中，並不存在類似的經濟邏輯。因此，城市社區事務所包含的利益需要通

過焦點事件才能吸引居民的注意ds。根據這一思路，如果居民沒有感到自己

的利益明顯受損，推動社區參與的首要力量就有可能缺失。

（二）參與行為的發展——利益的不同闡釋

塔羅（Sidney Tarrow）指出，群體行動的產生都建立在群體意識的形成或

群體對公共事務的判斷與認識基礎上dt。這種群體意識即為群體成員對自身

在公共事務中利益的總體判斷，以及由這種判斷所決定的行動意向。

在業主參與的案例中，選聘物業公司的過程變成一個複雜的行動場域。

首先，業委會發放給各業主的書面通知，使廣大業主初步了解物業公司選聘

的動態和自身的行動機會。但由於通知上的信息較為簡單，因此大部分業主

對事件的深入認識很可能來自於業主之間的交流和小區內出現的匿名信。小

區內的匿名信引起了他們對這一事件的重視，許多業主都去居委會詢問新物

業公司的情況。最終，業主普遍認識到公司選聘關係到每個業主的自身利益。

在居民參與的案例中，儘管居民M做出了各種努力，但仍無法將其個人

行為提升至公共事務管理的層次。只是當居委會表示出面調解時，M才試圖

將個人參與行為轉換為群體參與行為。雖然其餘幾戶居民的利益也受到侵

犯，並且他們也理應有此認識，但他們一開始並沒有採取任何行動，最終是

在M的動員下才產生參與意向。其間，M的積極爭取使其餘相關居民有機會

進一步認識自身利益所受到的侵害。

在集體行動的「共意形成」ek階段，公共利益存在不同闡釋，這些闡釋能

幫助個體與公共事務之間建立起明確的聯繫，對以後的參與行為具有決定性

的影響。在Z小區中，業主通過彼此討論、傳遞信件、打聽消息等方式在群體

之間對小區事務進行澄清。從廣義看，這些行為本身就是參與的一部分，但

對於整個事件的發展而言，其真正的價值在於使業主對相關利益有了更充分

的了解，包括原物業公司存在的問題、小區利益受到侵犯、新物業公司進駐

可能帶來的影響等。這又為市場交換邏輯在更大範圍內發揮作用創造了條

件，幫助構築起業主群體對選聘物業公司的總體判斷。

相比之下，Q社區中的相關居民應該能在個體層面產生利益受侵犯的意

識，但他們並未對這一問題形成群體認知和判斷。筆者在與居民M的交談中

得知，他與其餘居民偶爾討論過空氣污染這件事，但多是簡單抱怨，沒有深

入溝通。儘管在M的動員下，居民對事件有了進一步認識，並形成了參與意

向，但由於事先未進行充分溝通，居民的參與意向並不牢固。在差別性刺激

的作用下，容易形成「搭便車」傾向。

以上討論顯示了群體參與意識生成過程中，社區事務傳播利益信息的方

式與社區居民交往空間，對社區利益明晰化有重要影響。前者的影響是基礎

性的，不僅對前期參與者的產生、也對群體參與意識的形成有影響；後者則

塑造着前者的作用空間。現有研究認為，社會交往主要依靠社會資本的存

在，社團是社會資本的重要載體，也是民眾社會交往的主要空間el。但在中

國，以社團作為衡量標準，上述兩個案例中的社會資本都較為缺乏。比如 J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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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的社團是W街道中最多的，也是該社區的特色，但499人次的登記在冊社

團也只佔該社區所有4,794名居民的近10%。其中，還有多人同時參加幾個社

團，因此社團活躍份子其實不多，社團活動的實際參加人數更是寥寥無幾。

在物業公司選聘中，業主主要通過匿名信、到居委會詢問等具有偶然性的方

式進行溝通。因此，兩個案例的分析表明，社會資本的缺乏，限制了居民之

間的交往以及對社區利益的闡釋。

（三）參與的達至與終止——利益認知的形塑

儘管在社區參與前期，各類因素的相互作用為個體明晰社區利益和投身

社區參與奠定了基礎，但參與的最終達至或終止仍然是一個充滿變數的過程。

在業主參與的案例中，業委會在Z小區選聘物業公司的投票階段起着重要

作用，特別是保證了選聘的進行以及程序公正性。然而，公正性並不構成參

與形成的充分條件。筆者認為，投票階段有兩個現象值得注意，正是這些現

象中的一系列行為最終塑造了業主對利益的認知，從而使參與行為達至成功。

一個現象是業主自發的特殊行為，比如一些業主自發對投票過程進行攝

影監督、業主對選票箱放置地點的爭執，以及一些業主主動為選票箱守夜

等。這些顯然不是業主參與的必然現象，但卻成為頗具儀式性的渲染因素，

強化了業主對「選聘」的重視程度。已有不少研究指出，儀式和造勢對群體中

的個體行為具有重要的影響em。儘管這種影響可能造成個體的非理性行為，

但適當的「儀式」和「氛圍渲染」激發了個體的注意力和行動反應，使他們更能

關注事件及思考與自身的相關性。在Z小區中，一些業主原本對重新選聘物業

公司並不是很在意，但聽說了選聘的激烈情況，使一些業主認真對待起他們

的選票，從而保證了高投票率。正如一名業主所說的，「沒想到選聘新物業公

司的第一天就弄得這麼激烈，這讓很多當天還沒有投票的業主開始重視他們

手上的選票和價值。」同時，這些行為以監督等方式間接建構起一個更加公正

的行動場域，對分散行動者的參與風險、彌合個體對參與行為與結果之間的

預期感知，具有重要的價值。

另一個現象是居委會等外部組織的立場和態度。在選聘物業公司的整個

過程中，外部組織（主要是居委會、黨組織）基本保持中立，只扮演監督者的

角色，並一直強調要依法行事。這為事件的自然、順利的發展提供了條件。

在國內社區中，居委會等外部組織對業主及其業委會的態度與本案例的情況

並不一致。大多數情況下，這些組織都試圖介入、影響業主及業委會的行 

為en。因此，外部組織基本保持中立成為本文所描述的業主參與事件發展的

一個重要影響因素。

然而，在居民參與的案例中，居民參與行為出現中斷，最終沒有成功維

護自身利益：居民不僅不得不繼續忍受A淨水公司製造的難聞氣味，而且也

沒有得到任何補償。這一結果與居委會的介入緊密相關。在居民與淨水公司

協商之前，居委會主任通過一系列策略消解了群體參與行為的形成條件。她

先向其餘幾戶居民呈現了一個「搭便車」的機會（無論他們參不參加，問題都可

以解決）；隨後，她有效利用居民對居委會的「信任」，促使居民從參與轉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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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學術論文 託代理跟進，從而制約了個體事件向公共事務轉化的可能。最終勢單力薄的

居民M只能妥協。與Z小區的案例不同，由於前期居民並沒有就整個事件達

成共識或深入了解事件的本質及其對群體的影響，除M以外，居民的真實參

與意願並不牢固，或者說他們對事件中的利益認知仍是模糊的。因此，居委

會的處理手法很好地發揮了事件本身具有的「搭便車」機會和利用了自身在居

民中的威信，使居民參與意願流散。

無論群體對公共事務中的利益認知程度如何，群體參與都會受到行動者在

實踐中的具體感受影響。這是一個「參與實踐—信息反饋—參與實踐」的互動過

程，「特定的權力運行制度和分布結構會型塑不同的社會參與動機和邏輯」eo。

從業主和居民的參與努力中可見，至少顯示兩種力量在形塑這些參與動機。

一種是外部介入力量，主要是社區自治以外力量的介入。由於居委會（及黨組織）

角色的特殊性，為行政力量的介入創造了條件。作為一個行為主體，居委會

會依據實踐中的形勢判斷進行選擇性干預ep。在居民參與的案例中，居委會

（及黨組織）的柔性運作，消解了居民參與社區事務的意圖；而在業主參與的

案例中，居委會（及黨組織）的中立性，又為業主的廣泛互動、參與創造了空間。

另一種是內部規範力量，是參與實踐中的規則以及行動壓力，它保證了參與的

公正性，有利於行動者對參與中的行為與利益進行積極評估。在Z小區選聘過

程中，業主主動攝像和拍照、輪流看守投票箱等行為，與選聘的規則設計，

共同構成了參與實踐中的內部規範。它們傳遞出經再加工的事件信息——選

聘物業公司是一件受到極其重視的事，彌合了參與過程中的不確定性。

因此，從對利益的形塑看，社區內圍繞居委會建立的垂直型社會資本與

社區成員之間基於交往的水平型社會資本顯示出不同的作用，只有後一種社

會資本才會對個體參與行為產生積極作用。這一結論與現有研究基本一致，

但本文進一步發現，這種作用具體表現為通過利益明晰而促使個體從內心選

擇了作為。

四　小結與延伸討論

本文依循「利益—感知—行動」的分析路徑，對上海市中心城區兩個社區

中的業主參與和居民參與案例進行了比較討論，展現了參與如何從個體萌發

到群體行動形成或終止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社區事務被呈現、被討論、

被闡釋，並形塑了行動的條件：公共利益在業主間逐漸明晰，在居民間並未

獲得澄清。藉此過程，個體才能盡量接近事情真相，從而產生參與意向和參

與行為。其中，與「利益明晰化」相關的幾個問題對行為的走向具有一般意義：

首先，參與確實需要一些力量的推動，這些推動者可以是精英領袖，可

以是最直接的利益相關者，也可以是一些偶然的投入者，但總體上，他們對

公共事務中的利益都有比較深刻的感知。他們的出現以及行動，使公共事務

開始真正進入公眾的視野，為後續參與行為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其次，公共事務的性質差異以不同方式勾連着個體利益與公共利益。在

兩個案例中，基於市場交換的經濟邏輯和基於差別刺激的行為邏輯，在驅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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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行動中顯示了不同的作用。前者對利益的明晰作用更強、更普遍，便於

個體在計算中感知得失；後者對利益的明晰作用容易在群體內產生差別，並

進一步引發一些個體的「搭便車」行為。

再次，社區內的社會關係網絡對個體認知社區利益、採取不同行動，具

有不同的作用。居民之間的橫向關係網絡更有利於個體對社區事務展開公共

討論、傳遞信息、明晰利益，並在行動中塑造基於維護公共利益的行為規

範。圍繞居委會（及黨組織）建立的縱向社會關係，並不能代表居民的意志，

他們會根據對形勢的判斷而採取行動，或者保持中立，或者介入其中，大多

數情況下會干擾居民對社區事務的認知。

以上這些因素並不是孤立地在某個環節產生作用，而是同時穿插在整個

參與形成過程中，於此決定着社區參與的走向。同時，這些因素共同顯示社

區參與中的兩種微觀機制：經濟機制和社會機制。經濟機制與對經濟利益的

突出關注相吻合，它使個體能在計算得失的基礎上對公共利益產生直觀感

受，市場交換和差別刺激正體現出這種特點。社會機制主要通過社會交往和

社會規範表現，它在傳遞、闡釋信息的意義上突出公共事務的重要性，並為

個體計算得失創造條件。

社區參與在廣義上是一項集體行動。個體基於狹隘理性計算而不參與社

區事務治理，即具有了集體行動困境的一般特徵。在以往對克服集體行動困

境的研究中，逐漸形成了以區別私有化和委託代理為特徵的第三條路徑——

共同治理。奧爾森就提出了「小團體治理」和「選擇性激勵」的策略。他發現在

較小的團體內，信息能在成員之間充分共享，從而提高成員之間相互監督彼

此行為的作用，最終促使成員都能積極採取行動；「選擇性激勵」則是利用激

勵源的「非集體性」，以強化一些成員對公共事務的責任和利益，從而通過他

們的行動去提高所有成員的行動能力eq。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奧斯特羅姆

（Elinor Ostrom）也提出「制度治理」的策略，認為恰當的制度能有效推動群體

成員對公共事務的有序治理，但這些制度必須由居民自行建構，並能清晰界

分各類公共事務及其主體的行動邊界er。如果從利益明晰的邏輯看，這些解

釋的一個顯著特徵是，在不私有化公共事務的情況下，努力在公共框架中盡

可能化約公共利益，建構起個體與公共事務之間的關聯，是至關重要的。關

聯愈緊密，利益愈明晰，個體採取參與行為的可能性也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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